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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人權保護成為國際法的基本議題開始，關於人

權的爭論就從來沒有停息過。“在《世界人權宣言》

的起草過程中，有些對人權關注的表述，顯然是出於

其他的政治目的。……人權成了東西方意識形態戰爭

中的武器。”1 圍繞人權的哲學基礎、人權普遍性和

特殊性、人權實施機制模式的選擇、人權與主權的關

係、基於人權或人道主義的干預等問題的爭論，在當

今國際關係中仍然不絕於耳。甚至在某一時段內、某

一背景下，基於人權與主權問題而產生的政治對抗還

成為某些國家之間的熱點問題。但是，國際人權領域

的合作、對話與對抗、對立幾乎是同時產生的。《世界

人權宣言》的起草工作雖然受到許多阻礙，但是這並

不妨礙它最終成為世界各國努力實現的共同標準；國

際人權兩公約雖然從起草到正式生效歷時二十多年，

但是並不影響它們成為各國人權義務的主要來源；當

前，各種國際人權監督機制不斷湧現，既是人權合作

的重要表現，也是進一步深化國際人權合作的組織保

障。國際社會之所以在意識形態對立的氣氛中選擇人

權合作與對話，固然是基於二戰中慘絕人寰的大規模

侵犯人權的教訓；但更為深層次的原因是，在建立聯

合國所營造起來的合作氣氛中，各國充分認識到，需

要克服各種障礙，在人權保護領域進行合作與對話，

也只有這樣，國際人權保護運動才能深入開展下去。 

中國歷來認為應該通過合作與對話而非對抗、鬥

爭的方式促進國際人權事業。1991 年國務院新聞辦公

室發佈的《中國人權狀況白皮書》明確宣佈：“中國

主張在相互理解、求同存異的基礎上加強人權領域內

的國際合作。”2009 年頒佈的中國《國家人權行動計

劃》(2009-2010)再次強調了這一點，它重申：“中國

政府主張加強國際人權交流、對話與合作，同世界各

國一道，共同致力於推動世界人權事業健康發展，為

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做出應有的貢

獻。”下面結合中國參與人權國際合作的歷程，分析

其中存在的問題並提出相應建議。 

 

 

一、參與人權國際合作是中國所承擔的 

國際人權義務 

 

從《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到今天的許

多國際人權文件，國際合作原則一直是一根紅線，貫

穿於整個國際人權保護運動的歷史進程。依照國際合

作的原則和宗旨促進和保護所有人的人權和基本自由

是聯合國的一項首要目標。《聯合國憲章》第 1 條第 3
款開宗明義地宣佈：“促進國際合作，以解決國際間

屬於經濟、社會、文化及人類福利性質之國際問題，

且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增進並激勵對於全

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尊重。”為實現此宗旨，

第 55 條規定：“聯合國應促進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

自由之普遍尊重與遵守，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

教”；第 56 條要求，各會員國採取共同及個別行動與

聯合國合作，以達成第 55 條所規定的宗旨。《聯合國

憲章》之所以特別強調國際合作以促進人權和基本自

由，主要是認為，為了在最終的意義上建立一個和平、

安定的世界，聯合國應當致力於加強各成員國之間的

國際合作，以解決它們所面臨的共同的國際問題。真

正、持久的和平不僅取決於制止侵略、解決國際爭端，

還取決於對所有人權和基本自由的尊重。2

作為對《聯合國憲章》人權條款的權威解釋的《世

界人權宣言》，也突出強調人權國際合作的思想。《世

界人權宣言》在其序言中重申，各國業已誓願同聯合

國合作以促進對人權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和通行；

其第 28 條明確規定：“人人有權要求一種社會的和國

際秩序，在這種秩序中，本宣言所載的權利和自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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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充分實現。”這表明，雖然《世界人權宣言》並

沒有明確要求各國在人權保護領域進行國際合作，但

是它賦予個人的一種國際和平權，這種和平權意味着

在日益和平與合作的世界上促進可持續發展。它將和

平與安全、國際合作和人權保護聯繫起來，內在地要

求國際合作以實現能夠增進所有人的人權的國際秩

序。 

《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將人權國際

合作確定為締約國履行義務的一種方式，從而使人權

領域的國際合作具有堅實的法律基礎。該公約第 2 條

第 1 款規定，締約國應盡最大能力承擔個別採取步

驟，或經由國際援助和合作，特別是經濟和技術方面

的援助與合作，來逐步實現公約所承認的各項權利。

此外，該公約實體權利條款中存在許多要求國際合作

的規定。例如，第 11 條(適當生活水準權)第 1 款強調，

締約國承認為保證實現適當生活水準權而實行基於自

願同意的國際合作的重要性，為此，應個別採取必要

的措施或經由國際合作採取必要的措施；第 15 條(文
化權利)第 4 款強調，締約各國認識到鼓勵和發展科學

與文化方面的國際接觸和合作的好處。對此，經濟、

社會和文化權利委員會曾專門評論道：“根據《聯合

國憲章》第 55 條和第 56 條、國際法確立的原則以及

所涉公約本身，國際合作爭取發展從而實現經濟、社

會和文化權利是所有國家的一項義務。在這方面有援

助其他國家能力的締約國更有這一義務。” 

自此之後，國際合作或以義務的方式，或以原則

的方式出現在國際人權文書中。如《兒童權利公約》

第 35 條強調，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的國家、雙邊和

多邊措施，以防止未任何目的或以任何形式誘拐、買

賣或販運兒童。1988 年《發展權利宣言》第 3 條強調，

實現發展權利需要充分尊重有關各國依照《聯合國憲

章》建立友好關係與合作的國際法原則，各國有義務

在確保發展和消除發展的障礙方面相互合作；第 4 條

強調，為促進發展中國家更為迅速的發展，進行有效

的國際合作是至關緊要的。1993 年維也納世界人權會

議通過的《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通篇強調了促進

和保護人權方面的國際合作，反映了冷戰後時代國際

社會對於人權領域的國際合作的重視。它在第 1 段就

開宗明義地宣佈：“加強人權領域的國際合作對於充

分實現聯合國的宗旨(尊重人權和基本自由)至關重

要。”為此，在行動綱領部分，它建議優先採取促進

民主、發展和人權的國家和國際行動，包括人權事務

中心、技術援助、促進區域人權安排等。聯合國大會

2006 年通過的《殘疾人權利公約》更是在其第 32 條

明確，締約國有開展國際合作的義務，以實現保障殘

疾人權利的目的。 

由上分析可知，中國作為聯合國會員國和《經

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兒童權利公約》、《殘

疾人權利公約》等核心國際人權條約的締約國，當然

有義務在國際人權保護領域開展國際合作。這既是中

國履行國際人權義務的具體表現，也是中國參與國際

人權合作進而推動國際、國內人權保障事業的必然要

求。與此同時，從必要性來講，中國參與國際人權合

作，可以“為國內人權體制的改革引入可資借鑒的外

部性資源，通過外部規則的內部實施來完善人權保障

體制”3，促進國內人權保障水平的提升。 

 

 

二、中國參與人權國際合作的歷程 

 

(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人權國際合作 

中國是世界反法西斯的重要力量，在第二次世界

大戰中為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

獻。作為二戰時的五大國之一，中國積極參與聯合國

的籌建，在起草《聯合國憲章》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1943 年 10 月，中國政府代表與蘇聯、美國和英國代

表聯合發表了《普遍安全宣言》，主張建立一個以維護

世界和平與安全的普遍性的國際組織；1944 年 9 月，

中國參加了敦巴頓橡樹園會議，該會議提出了建立聯

合國議案，初步確立了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發展各

國間友好關係、開展國際合作以保障人權和基本自

由、協調各國行動等四項宗旨，規劃出了聯合國的宏

偉藍圖；1945 年 4 月，中國參加了舊金山制憲會議，

和與會代表一起審議並通過了《聯合國憲章》，最終推

動聯合國在 1945 年 10 月 24 日成立。4 在此後，聯合

國系統內的人權機構、人權監督和救濟程序就是在《聯

合國憲章》的宗旨及相關人權條款的基礎上建立起來

的。經過五十多年的發展，聯合國已經成為推動國際

人權運動事業的最主要的普遍性國際組織，許多有影

響力的國際人權條約，如《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等，都是

在聯合國主導下起草並由聯合國大會通過的。由此可

見，作為《聯合國憲章》的主要制定者和聯合國創始

國，中國是國際人權運動事業最早的參與者和推動者

之一。 

聯合國成立之後，中國積極參與聯合國系統內的

人權活動，力主在國際人權文件的制定中體現東方的

人權文化和觀念，進一步提升國際人權標準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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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可接受性。1946 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成立後，中

國就是人權委員會第一屆成員，並派代表參與《世界

人權宣言》和其他國際人權文件的起草工作。中國代

表張彭春參與了《世界人權宣言》的起草過程並發揮

着重要作用。這表現為：第一，中國代表和其他七個

國家的代表(美國、蘇聯、黎巴嫩、智利、英國、澳大

利亞、法國)在起草《世界人權宣言》中發揮特別重要

的作用，是起草小組的核心成員。第二，中國代表和

蘇聯、美國、南斯拉夫代表一起力主“先宣言，後公

約”的思路，最終使得所起草的不具有法律約束力文

件——《世界人權宣言》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下具有更

廣泛的接受性。5 第三，中國將儒家文化納入《世界

人權宣言》，使之成為《世界人權宣言》多元哲學基礎

的一部分。一方面，中國代表張彭春提出了天下大同

的思想，避免了對第 1 條草案的討論陷入哲學和神學

之爭，將極具儒家思想的“人”本主義注入了《世界

人權宣言》的第 1 條等。6 另一方面，奠定《世界人

權宣言》哲學基礎的第 1 條規定：“人人生而自由，

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他們賦有理想和良心，並

應以兄弟關係的精神相對待。”在該條起草過程中，

中國代表張彭春提出增加“良心”一詞，被認為是對

儒家倫理觀中最重要思想所作的很西化的翻譯。7

 
(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人權國際合作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新中國成立後相當長一定

時期內，中國較少參與國際人權領域的活動。在恢復

在聯合國席位並全面參與國際事務後，中國開始以更

加積極的姿態參與國際人權保障事業，並以自身的行

動力促國際人權合作。 

1. 積極參與聯合國人權領域的活動 

1971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恢復了聯合國的合法

席位之後，一直派團出席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和

聯合國大會歷屆會議，並在上述會議上積極參加有關

人權議題的審議，闡述自己對人權問題的看法，為不

斷豐富人權的內涵作出了自己的貢獻。自 1981 年開

始，中國當選為人權委員會成員國，以後一直連任該

委員會成員。自 1984 年開始，中國人權事務專家連續

當選為防止歧視和保護少數小組委員會的委員和候補

委員，並在該機構發揮重要作用，先後擔任了該機構

下屬的土著居民問題工作組和來文工作組的成員。目

前，中國是新成立的人權理事會的首批成員國，並在

2009 年獲得連任。中國深度參與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工

作，推動理事會以公正、客觀和非選擇方式處理人權

問題，認真參加人權理事會對中國的首次普遍定期審

議，與各方開展建設性對話，落實合理建議。另外，

中國目前已經有 7 人擔任國際人權條約監督機構的專

家委員。中國一直與與聯合國人權特別機制保持良好

合作關係，先後邀請宗教信仰自由特別報告員、糧食

權特別報告員、教育權特別報告員、任意拘禁工作組、

禁止酷刑特別報告員訪華。自 2000 年中國與聯合國人

權事務高級專員辦公室簽署《合作諒解備忘錄》以來，

雙方開展了一系列人權合作項目。中國還密切加強與

聯合國糧農組織、教科文組織、世界衛生組織、國際

勞工組織等專門機構和其他相關國際組織的交流與合

作。 

2. 積極參與國際人權標準的制定工作 
中國多次派代表參與國際人權文書的起草工作

組，其中包括《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

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兒童權利公約》、《保護所

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屬權利國際公約》、《個人、團體和

社會機構在促進和保護世所公認的人權和基本自由方

面的權利和義務宣言》和《保護民族、種族、語言、

宗教上屬於少數人的權利宣言》、禁止強迫失蹤法律文

件、《殘疾人權利公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

公約任擇議定書》、《兒童權利公約任擇議定書》等工

作組。在這些工作組會議上，中國發揮着重要作用，

所提出的意見和修正案均受到各方面的重視。 

3. 積極履行人權國際保護的法律義務 
中國重視國際人權文書對促進和保護人權的重

要作用。截至目前，中國已參加 25 項國際人權條約。

中國政府先後批准或加入了《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

國際公約》、《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

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

公約》、《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禁止並懲治

種族隔離罪行國際公約》、《反對體育領域種族隔離國

際公約》、《男女工人同工同酬公約》、《消除對婦女一

切形式歧視公約》、《兒童權利公約》、《〈兒童權利公約〉

關於買賣兒童、兒童賣淫和兒童色情製品問題的任擇

議定書》、《禁止和立即行動消除最有害的童工形式公

約》、《兒童權利公約關於兒童捲入武裝衝突的任擇議

定書》、《就業政策公約》、《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關

於難民地位議定書》等國際人權條約。中國還批准了

國際人道法領域的四個日內瓦公約及兩個附加議定

書。此外，中國政府已於 1998 年 10 月 5 日簽署了《公

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目前，中國政府已經在

各種場合8和《國家人權行動計劃》中承諾，將繼續進

行立法和司法、行政改革，使國內法更好地與《公民

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定相銜接，為盡早批准

@ FC @ 



中國參與人權國際合作：歷程、問題與建議 
 

公約創造條件。 

對於已批准或加入的人權公約，中國政府一貫按

規定提交執行有關公約情況的國家報告，嚴肅認真地

履行自己所承擔的義務。及時向相關條約機構提交履

約報告，與條約機構開展建設性對話，並充分考慮條

約機構提出的建議與意見，結合中國國情對合理可行

的建議加以採納和落實。例如，中國已經完成《經濟、

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二次履約報告的撰寫工

作，並將報告提交相關條約機構審議；完成《消除對

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七、八期合併履約報告的

撰寫工作，並將報告提交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審

議；完成《兒童權利公約》第三、四期合併履約報告

的撰寫工作，並將報告提交兒童權利委員會審議；完

成《殘疾人權利公約》首期履約報告的撰寫工作，並

將報告提交殘疾人權利委員會審議；參加消除種族歧

視委員會對中國依照《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

約》提交的第十、十一、十二、十三期合併報告的審

議會議。 

4. 積極參與亞太地區、次區域框架下的人權活動 
與歐洲、美洲和非洲已經建立比較完備的區域人

權保障機制相比，亞洲區域性的人權保護機制尚未形

成。但是，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還是鍥而不捨地

開展亞太地區、次區域框架下的人權活動。早在 1955
年 4 月，中國政府參加並發揮重要作用的萬隆“亞非

會議”發表的《最後公報》宣佈，亞非會議完全支持

聯合國憲章中所提出的人權的基本原則，並將“尊重

基本人權、尊重《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作為

和平共處十項原則的第一條。1993 年，中國參加了為

籌備 1993 年世界人權會議而召開的亞洲區域籌備會

議──曼谷會議。會議通過的《曼谷宣言》集中地、

全面地反映了亞洲國家關於人權和人權的國際合作問

題的立場和觀點，對在維也納召開的世界人權會議及

其通過的《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產生了積極影響。

2000 年和 2005 年，中國先後主辦了第八屆和第十三

屆亞太區域人權研討會，與亞洲各國商討促進和保障

人權的區域性安排。2005 年 11 月，亞洲議會和平協

會第六屆年會召開，中國政府派團參加。該年會通過

了旨在促進亞洲區域內人權機制的官方文件──《亞

洲國家人權憲章》，為構建亞洲區域內人權機制奠定了

良好基礎。9

5. 積極開展雙邊或多邊人權對話 
中國注重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與有關國

家開展多邊或雙邊人權對話與交流。在多邊人權合作

與對話方面，中國於 1995 年成功舉辦了聯合國第四屆

世界婦女大會；參加了 1993 年舉辦的維也納世界人權

會議。自 1990 年以來，中國先後與美國、澳大利亞、

加拿大、英國、歐盟、挪威、德國、荷蘭、瑞士、奧

地利、比利時等國家和國際組織舉行了雙邊人權對話

或磋商。例如，從 1990 年開始，中美之間已經舉行了

15 次人權對話；中歐人權對話始於 1995 年，至今已

經舉辦 29 次；中澳人權對話自 1997 年以來已經舉行

了 13 次。此外，中國還與厄立特里亞、塞拉利昂、津

巴布韋、老撾、俄羅斯、古巴等發展中國家進行了人

權領域的交流與合作。 

中國對外開展的雙邊對話機制有如下特點：第

一，對話一般由官方組織和主持，吸收非政府組織代

表和科研機構專家參加；對話的形式多樣，既可以正

式會談的方式，也可以研討會的方式舉行；在對話過

程中，雙方可以提出問題、交流看法、實地考察。第

二，對話內容非常廣泛，一般涉及人權保護中的具體

問題(如言論自由、健康權、勞工權利)、民主制度和

法治建設等方面的內容。此外，雙方還可能就人權合

作項目舉行對話。例如，2005 年中澳雙方在人權對話

中就曾在扶貧、青少年權益、社區民主建設、少數民

族等領域開展人權技術合作項目達成協議。第三，人

權對話雖然可能因雙邊政治關係的影響而暫時中斷，

但是已初步形成制度化的模式。某些雙邊人權對話還

通過雙邊協議的方式確立定期機制，從而使對話制度

化、常規化，如中歐人權對話。第四，對話在平等和

相互尊重的基礎上進行，遵循自願參與原則。第五，

對話一般單獨進行，以凸顯雙邊人權對話在雙邊關係

中的重要性，但有時也會與政治、經濟方面的對話機

制夾雜在一起，成為雙邊外交關係中戰略對話機制的

重要一環。 

除了政府間雙邊或多邊人權對話外，中國政府還

先後主辦一些人權研討會，如第六屆亞歐非正式人權

研討會、中非人權研討會、中歐關於批准《公民權利

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研討會、中澳關於經濟發展與

少數民族和土著人權利研討會、中國—加拿大—挪威

第六屆人權研討會，利用研討會的形式積極宣傳中國

政府在人權領域的主張與立場，促進對外人權交流與

合作。 

 

 

三、中國參與人權國際合作的問題與建議 

 

總體而言，當前中國參與國際人權合作有如下特

點。第一，在人權立場上，強調人權不只是生存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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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政治權利，而且包括經濟、文化和社會等方面的

權利，重視維護和實現國家、民族和個人的經濟、文

化、社會和政治的發展權。第二，越來越積極主動地

參與國際人權規則或標準的制定，力圖提升中國在國

際人權運動中的影響力和話語權。第三，有選擇性地

接受既有的國際人權監督機制。例如，中國在加入《經

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等核心國際人權條約

之後，接受核心國際人權條約所創立的締約國報告程

序，但是對於上述條約中的個人來文申訴機制、締約

國間指控機制和國際調查程序等任擇性監督程序，一

般不予接受或提出保留。這與中國不接受國際司法機

構或准司法機構審查的一貫立場相符，反映出中國在

與國際人權監督機制的關係上比較重視對國家自治的

維護。10 第四，積極參與國際人權合作機制的改革。

例如，中國與其他國家一道，在促進聯合國人權理事

會及其普遍定期審查機制的建立方面發揮着核心作

用，促使新建立的人權理事會朝着普遍性、客觀性、

非政治化和非選擇性的方向邁進。第五，中國主張在

相互理解、求同存異的基礎上加強人權領域內的國際

合作，為此，中國本着求同存異、互相尊重、增進瞭

解、加強合作的精神，積極與一些國家開展雙邊人權

協商與對話，以促進人權領域的國際合作。第六，中

國參與國際人權合作的力度視國內體制改革進程和國

內法與國際法銜接的程度而定。例如，在簽署《公民

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之後，就是因為國內法相

關規定與該公約規定之間契合性問題而遲遲未予批

准。 

當然，中國在參與國際人權合作方面還存在如下

一些方面值得改進： 

第一，中國應該以更加積極、開放的姿態向世界

宣傳中國乃至東方的人權觀念，擴大在國際人權領域

的話語權。為此，中國宜擴大在國際人權規則和標準

制定方面的參與度。與此同時，中國可考慮批准更多

的國際人權公約，尤其是盡快批准《公民權利和政治

權利國際公約》。中國還應該推薦更多的獨立專家進入

國際人權監督機構工作，減少國際人權監督機構的

“西方化”色彩。此外，中國還應該在促進亞洲人權

機制的區域安排方面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 

第二，中國應該繼續加大與國際人權監督機構的

合作。首先，中國在起草締約國報告的時候，可考慮

吸收更多的非政府組織、獨立專家參與，使之更加具

體地、客觀地反映中國人權保障事業的成就、履行人

權公約義務過程中的困難和不足；在參加締約國報告

的評審時，理性對待和吸收國際人權監督機構針對中

國人權狀況提出意見和建議。其次，中國還應認真評

估接受個人來文申訴機制的挑戰與可行性。中國對具

有准司法性質的個人申訴機制一概加以排斥，縱使可

以獲得在國際體制上更大的“自由”，但長久地看是

得不償失的。11 因此，中國應該認真評估接受帶有指

控性質的申訴程序的機遇與挑戰，特別是在中國特別

予以重視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領域，考慮批准《經

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任擇議定書》的可行性。

再次，為了更好地與國際人權機構進行溝通交流，中

國宜盡快成立專門性的國家人權機構，作為中國與國

際人權監督機構合作、交流的主要渠道。最後，中國

還可考慮進一步加大與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特別機制的

合作，拓展與聯合國系統內人權機構的技術合作項目

的範圍。 

第三，中國雙邊或多邊人權對話應該逐步走向全

面定期化和制度化，盡量減少雙邊政治關係對開展人

權對話的影響。在人權對話中，以技術合作項目來增

強人權對話的實際效果。 

第四，中國應鼓勵更多的非政府組織參與民間人

權交流和對話。目前，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約，中國民

間對外人權對話形式偏少，民間參與程度不夠；中國

人權研究隊伍在國際人權研究領域常常處於失語狀

態，影響力有限。實際上，中國人權非政府組織、人

權研究隊伍不斷參與國際交流與對話，有利於提升中

國在國際人權領域的話語權。因此，中國應該進一步

加大對民間社會參與國際人權合作的支持，鼓勵國內

人權非政府組織、科研機構與國際人權機構、國外人

權組織或機構開展形式多樣的人權合作與交流項目，

如資助召開學術會議、進行互訪交流、開展人員培訓、

專題研究、鼓勵著作翻譯等。 

 
 
[本文為司法部國家法治與法學理論研究項目重點課題

“《國家人權行動計劃》的實施保障研究”(09SFB1003)階

段性成果；中南大學青年助推計劃項目：《國際人權主流化

研究》(2010QN35)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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